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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补偿机制的环境损害修复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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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生态补偿机制持续推行背景下，环境损害修复效果评价逐渐成为制度运行中的关键环节，但现行评价多停留于终

期验收与程序完成层面，难以反映修复全过程绩效状态。围绕评价目标与修复实践脱节、指标结构分散及监测滞后等问题，本文

结合制度运行逻辑，构建目标—过程—结果分层评估框架，并引入标准化处理与加权整合模型，对修复绩效进行量化测算。研究

认为，将责任履约、资金节奏与持续监测数据纳入统一结构，有助于增强评价的连续性与可比性，为生态补偿机制下修复治理绩

效判定提供结构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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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机制在区域环境治理与损害修复实践中逐渐成

为制度性安排，运行效果不仅体现在资金结算与责任分担层

面，更直接关联修复工程的持续稳定与生态风险控制。现实操

作中，部分修复项目虽完成阶段性验收，但污染物削减稳定性

与后续运行状态仍存在波动，评价结果与生态安全预期之间出

现差距。如何在制度执行轨迹与现场治理数据之间建立对应关

系，使绩效判定能够反映修复全过程状态，成为目前环境治理

实践中亟需回应的问题。

1 生态补偿机制对环境损害修复效果的影响

1.1责任划分对修复进度的影响

责任划分的具体程度，直接影响修复工程能否按既定时间

进入施工阶段。污染场地完成调查后，需要形成书面责任认定

意见，明确企业承担的治理范围、修复标准和完成期限，才能

启动方案报批、施工招标与技术交底，围挡搭建、污染土壤开

挖和监测井布设依次展开，在责任比例尚未确认的情况下，补

偿协议无法签署，施工合同难以生效，现场只能维持临时管控

措施，开挖作业与设备安装被迫延后[1]。部分工业场地在责任

认定完成后立即安排分区施工，污染土壤分批清运并同步进行

地下水抽提系统安装，施工计划形成连续衔接。责任界定越清

晰，组织协调环节越少，修复节奏越稳定。

1.2资金保障对工程推进的作用

修复工程在实施阶段需要持续投入药剂、电力、设备维护

与监测费用，资金安排是否稳定直接影响施工连续性。补偿资

金在专账管理下按施工节点拨付时，施工单位能够提前完成设

备租赁、运输合同签订和危废处置预约，污染土壤清挖、转运

与回填可以在同一时间段完成，抽提设备保持连续运行，当资

金拨付延迟或额度不足，部分工序需要暂停等待，机械设备停

机，已开挖区域无法及时回填，现场管理压力随之增加。实际

操作中，地下水修复系统一旦停运，水位与污染物浓度可能出

现波动，重新启动需要额外调试时间。资金保障的节奏与施工

安排形成直接对应。

1.3监督落实对效果维持的支撑

修复工程完成并进入运行阶段后，监管措施是否持续执

行，直接影响治理成果能否保持稳定。污染场地在完成土壤清

挖、阻隔或地下水修复后，通常需要按照技术方案继续运行监

测井、抽提系统和在线监测设备，定期开展水质与土壤指标检

测，并向监管部门报送数据记录，监管人员依据报送结果组织

现场复核，对设施运行状态、数据异常与维护情况进行核查，

责任主体根据核查意见及时整改[2]。如果后续巡查频次降低或

监测记录不完整，修复设施可能因维护不到位而影响处理效

率，局部区域的污染物指标波动难以及时发现，持续监督涵盖

现场检查、台账核对和整改复核等具体环节，这些操作构成修

复效果维持的运行条件。

2 环境损害修复效果评估面临的现实问题

2.1评估目标与修复目标不一致

现有环境损害修复评价体系在目标设定上，常以工程完成

比例或验收合格情况作为核心判定依据，而修复实践本身更强

调生态功能恢复与污染风险降低，两者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

部分评价方案将“按期完工”“资料齐备”作为主要考核内容，

却没有将污染物持续削减效果、生态系统稳定性或后续维护投

入纳入同等权重，评价结果更多反映程序履行情况，而不是生

态恢复质量。在此框架下，修复目标所强调的长期环境安全与

生态功能改善，难以在评价指标体系中获得充分体现，评价目

标与修复目标之间形成分离状态。

2.2指标结构分散与评价维度失衡

现行环境损害修复评价体系在指标设置上呈现出碎片化

特征，不同部门分别制定工程进度、资金使用与环境质量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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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缺少统一结构安排，评价内容被拆分为若干孤立条目。部

分评价方案重点统计工程完成比例与阶段验收情况，却没有将

责任履约节点、资金兑现节奏与监督执行频率纳入同一层级，

过程信息与结果数据之间缺少对应关系，制度运行结构难以在

指标体系中形成完整表达。生态质量指标往往集中在污染物浓

度或植被覆盖率等单项数据，权重分配侧重结果层表现，过程

层与制度层变量占比偏低，评价维度随之出现倾斜，整体结构

难以保持均衡。

2.3评估方式静态化与监测滞后

在多数环境损害修复项目中，评价时间节点集中于工程完

工或阶段验收之后，评价活动呈现明显的时点化特征[3]。过程

运行期间产生的监测数据未形成连续记录，污染物浓度变化、

修复设施运行负荷及维护频次等信息分散存放，没有被纳入统

一评价框架，导致评价结论主要依据终期检测结果形成。部分

方案以单次检测达标情况作为判定标准，对数据波动区间与阶

段差异缺少区分，过程调整信息难以在评价报告中体现，监测

结果与决策反馈之间存在时间间隔，评价方式偏向终期验收，

运行过程的结构特征难以被完整呈现。

3 基于生态补偿机制的修复绩效评估体系构建

3.1目标—过程—结果评估框架

修复工程从责任确认开始，到施工推进，再到后期运行维

护，本身具有明确的执行顺序，评价结构需要沿着这一顺序展

开，而不是在工程结束后集中打分。目标层围绕修复方案中已

经写明的控制参数设定评价边界，比如土壤污染物限值、地下

水监测井连续达标区间、植被恢复密度要求等，所有指标直接

对应技术文件中的数值要求，避免另设口径，过程层按时间节

点展开记录，将责任认定时间、资金拨付时点、主要工序完成

顺序与现场检查频次纳入台账，施工日志、监测报表与履约记

录形成连续数据链条，执行节奏能够被逐段核对。结果层不以

单次验收为终点，而结合阶段检测数据与设施运行状态进行判

断，比如抽提系统运行时长、浓度波动区间与维护记录是否匹

配，三层结构依照施工与运行轨迹逐级展开，评价依据来自现

场记录与持续监测数据，结构与实施路径保持一致。

3.2多维绩效指标结构设计

指标体系的重构需要从修复实施的实际路径出发，将原本

分散在不同环节的数据重新归入清晰层级：目标层直接对应技

术方案中已经确定的控制参数，把土壤重金属限值达标情况、

地下水监测井连续检测区间以及植被成活率等指标纳入基础

评价项，评价起点来源于现场控制要求，而不是单纯统计完工

比例；过程层围绕执行节点展开，将责任确认时间、资金拨付

时点、主要工序衔接顺序与监管检查记录转化为连续条目，借

助施工日志与监测台账形成时间序列，使制度运行轨迹能够被

量化呈现；结果层结合阶段检测数据与设施运行记录，关注指

标是否保持在稳定区间以及运行负荷是否出现异常波动，而非

依据单次验收数据下结论。三类指标在层级上形成对应关系，

目标限定控制边界，过程记录执行路径，结果呈现阶段状态，

指标结构围绕修复现场的具体操作展开，条目之间保持清晰分

工与结构平衡。

3.3综合评价模型与权重确定方法

指标完成分层后，需借助量化模型对不同维度数据进行整

合。各项指标先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污染物浓度、达标持续时

间与履约节点完成比例等不同量纲变量转换为 0—1区间的无

量纲数值，再依据权重系数进行加权求和，形成综合绩效值，

计算公式为：

R = i=1
n wi� × Si. . . (1)

其中Si为第 i 项指标的标准化结果，wi为对应权重，R 为

综合绩效得分。权重采用分层赋权方式，先确定目标层、过程

层与结果层的基础比例，再在各层内部依据指标对修复稳定性

的影响程度进行细化分配,模型按时间节点生成阶段得分，用以

反映绩效变化趋势并增强评价结果的可比性。

3.4动态监测与阶段评估安排

修复实施过程中，评估安排应与施工节点同步设置具体时

间表，而不是集中在工程结束后统一判定[4]。土壤修复按照施

工分区划分监测批次，每完成一批次开挖与回填，立即开展污

染物复测，并与初始检测数据对比，记录削减幅度与波动区间；

地下水治理阶段在抽提设备连续运行一定周期后，对监测井水

质进行复检，同时核对设备运行时长与维护记录，将异常波动

及时标注；当阶段指标偏离技术方案设定区间，应在下一施工

节点前完成整改复核并更新记录。监测数据、施工日志与履约

台账在时间顺序上形成对应关系，评估依据来自连续记录，而

非单次检测结果。

4 修复效果评估的实证检验——以新安江流域生态

补偿试点为例

4.1案例背景与数据来源

新安江流域是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2012年由

财政部、原环境保护部批复启动，皖浙两省签署正式协议，建

立“水质达标下游补上游、不达标上游赔下游”的资金结算机

制。2021—2023年延续期内，两省累计拨付补偿资金 12.6亿

元，支持 104个水环境治理项目，总投资超过 60亿元，资金

到位率 100%。核心考核断面为街口断面，公开监测资料显示

该断面连续多年优于国家Ⅱ类水质标准，2023 年实测总磷

0.038mg/L、氨氮 0.03mg/L，均稳定达标,对比 2012年，总磷浓

度下降 45%、氨氮下降 32%。相关监测数据与绩效评价结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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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开年度评估材料发布，为后续量化测算提供了基础依

据。

4.2指标测算与综合评价结果

结合案例公开数据，对目标层、过程层与结果层指标进行

量化整理[5]。目标层选取街口断面水质稳定达Ⅱ类标准情况以

及主要污染物浓度变化幅度作为核心指标，连续达标率保持

100%，污染物浓度呈明显下降趋势；过程层以补偿资金拨付规

模、资金到位率、项目完工率及入河排污口整治比例为主要变

量，2021—2023年 104个治理项目全部完工，90%以上入河排

污口完成整治，形成完整治理链条；结果层结合公众满意度与

区域生态恢复数据，第三轮试点评估显示公众满意度为

96.54%。在官方绩效评估中，采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

方法，权重设置为目标层 40%、过程层 30%、结果层 30%，综

合得分为 92.3分，评价等级为优秀，测算结果显示，水质稳定

达标与资金执行效率对综合绩效贡献度较高，过程层与结果层

指标形成相互支撑结构。

4.3绩效差异与结构特征分析

从分层表现看，目标层指标稳定性最为突出，街口断面长

期保持优于Ⅱ类标准，污染物浓度下降幅度与连续达标情况形

成持续改善态势；过程层指标体现出制度执行强度，补偿资金

按年度结算、项目集中推进，治理工程与资金拨付节奏保持一

致，资金到位率与项目完工率均达到 100%；结果层表现为生

态与社会双重效应，林业生态修复与水质改善带动区域旅游发

展，2020年黄山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850.4亿元，生态产品价

值持续转化。整体结构呈现出“水质约束—资金驱动—绩效反

馈”的闭环特征，补偿机制与绩效评估之间形成制度协同关系。

总结：生态补偿机制运行成效并非单一资金流转或达标结

果所能界定，制度约束强度与执行节奏往往深度影响修复质量

的持续稳定，将责任履约、资金兑现与连续监测数据纳入统一

评价结构，有助于使绩效判定贴合实际治理轨迹，避免阶段性

达标掩盖潜在波动。评价逻辑由终期确认转向过程校验，制度

运行与生态安全形成更紧密关联，从而增强修复治理的长期可

靠性与公共信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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